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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丁进阳

本报讯 3月23日上午，新华区创建“中
国曲艺之乡”工作会议在鹰城曲艺社举
行。记者从本次会议上了解到，目前新华
区创建“中国曲艺之乡”各项工作已经就
绪，下个月将迎接专家检查验收。

据了解，新华区人文历史厚重，辖区内
的香山寺（全名香山普门禅寺）始建于东汉

光和四年（公元181年），距今已有1800多年
的历史，寺内存有观音大舍利塔、千手千眼
大悲观世音菩萨像、蔡京碑等稀世文物。
新华区曲艺文化源远流长，群众文艺活动
丰富多彩、形式多样，文化设施完善。市工
人文化宫、市青少年宫、矿工俱乐部、鹰城
广场、湛河公园等基础设施和重要演出场
馆均位于新华区。

新华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新安告诉记

者，正因为这些原因，新华区创建“中国曲
艺之乡”具有较大的优势。

自去年 7 月开始创建以来，新华区按
照创建标准一一进行了落实，“无论硬件还
是软件条件都必须做到位，鹰城曲艺社的
诞生便是这次创建‘中国曲艺之乡’的硬
件建设之一。目前，我们已经按照创建标
准全部落实到位，4 月份迎接专家组检查
验收”。

新华区创建“中国曲艺之乡”
下个月迎接专家验收

□记者 高红侠 文/图

本报讯 3月24日晚上，市爱心飞扬歌友
会的志愿者在平顶山火车站广场举行“地球
一小时”活动，唤醒人们节约能源的意识，现
场有数百名志愿者和市民参与。

当晚7时许，公益演出拉开了“地球一小
时”活动的帷幕。临近晚上8时，头戴小红帽、
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点燃了由蜡烛摆成的有

“60+”字样的心形图案，即指超越60分钟的思
考和环保行动转变。随后，在主持人的倒计时
口令结束的同时，广场上的高杆灯瞬间熄灭，
几名环保志愿者代表宣誓，表示将积极投入到
环保行动当中。现场的志愿者和一些市民纷
纷在红色条幅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姓名。平
顶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志愿者阮旗说，希望
这个活动带动更多的市民节电、节水，从我做
起，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据了解，一年一度的“地球一小时”活动
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所提出
的一项全球性节能活动，每年3月举行，家庭及
商界用户关上不必要的电灯及耗电产品一小时，
以此表明对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支持。今年“地
球一小时”中国主题为“开启我的60+生活”。

树立节能意识，“开启我的60+生活”

鹰城举行“地球一小时”活动

昨日下午，在鹰城广场北侧樱花大道，市民正驻足拍照。随着气温逐步回升，樱花纷纷绽
放。据了解，樱花的盛花期大约一周，市民莫要错过赏花好时机。本报记者 张鹏 摄留影樱花大道

□记者 王辉

本报讯 清明节即将到来之际，为纪
念革命烈士，3月24日上午，河南千田集
团组织10名义工来到南阳市方城县独树
镇红二十五军独树镇战斗遗址，为长眠
在这里的红军战士扫墓。

红二十五军独树镇战斗遗址位于我
市叶县保安镇与南阳市方城县独树镇交
界处，许南公路独树镇砚河桥南侧。当
日上午10时，记者跟随河南千田集团10
名义工来到红二十五军独树镇战斗遗
址，义工们在战斗遗址纪念碑前向革命
先烈鞠躬默哀，敬献鲜花。然后，他们又
来到红二十五军烈士陵园扫墓，祭奠长
眠在这里的红军战士。

义工赴红二十五军
独树镇战斗遗址扫墓

□记者 吕占伟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总工会获悉，
我市将举办第二届“舞动鹰城”职工广场
舞大赛，我市各企事业单位和各县（市、
区）范围内的广场舞队均可报名参加，报
名时间自即日起至4月20日。

据了解，本届大赛由市总工会主办，
市工人文化宫承办。各参赛队自选1套
广场舞参赛，自选的广场舞曲目及表演
形式必须健康向上，整体编排符合广场
舞特点，参赛服装须整洁、美观、大方，队
形统一，动作整齐流畅；每套广场舞的表
演时间为5-7分钟，每个队员只能代表
一个参赛队参赛；广场舞音乐由各参赛
队自备，交大赛放音组。大赛设一等奖1
个、二等奖5个、三等奖7个。

预赛时间：5月 1日上午8点半。决
赛时间：5月1日晚7点半。

比赛地点：市工人文化宫职工文化活
动广场。报名地点：市工人文化宫创作中
心。报名电话：13653752866、3799708。

“舞动鹰城”
一试身手
职工广场舞大赛
开始报名

环保志愿者在“地球一小时”活动现场点亮蜡烛

口记者 胡耀华

本报讯 3月 22日，一起牵涉百万死
亡赔偿金分配及抚养权纠纷案经过鲁山
县人民法院瓦屋法庭的调解，终于画上
了句号，婆媳之间的矛盾也迎刃而解。

据鲁山县人民法院法官介绍，2017
年6月，鲁山县观音寺乡农民陈某在郑州
一家工地上务工时遭遇事故身亡。后经
协商，陈某的母亲岳某从建筑公司获得
了105万元的赔偿金。之后陈某家人向
其妻黄某提出女儿应由岳某抚养，黄某
找村委会调解未果。为争得孩子抚养
权，2017年7月，黄某将婆婆岳某告上了
法庭，并要求归还应得的赔偿金。

鲁山县人民法院瓦屋法庭接案后，
法官程相哲当即向当地村委会及黄某邻
居了解事情原委，正在这时，黄某的女儿
被婆婆带走。黄某表示，只要婆婆把孩
子还给自己，其他事都好说。法官与岳
某取得联系，指出其行为的错误，使岳某
同意与黄某协商。

3月 22日，程相哲将黄某和岳某通
知到庭后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顺位监
护人，女儿因年龄尚小，跟随母亲生活利
于成长。法官建议从陈某死亡赔偿金中
拿出10万元归其女儿所有，暂由岳某保
管，待孩子成年后交给孩子本人。对此，
婆媳二人表示赞同。经法官调解，黄某
也收到了赔偿金。

男子务工遇事故身亡
赔偿金及女儿抚养权起争议

法官出手
化解婆媳纠纷


